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永农字〔2025〕16号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
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属有关单位：
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5〕13号）要求，为做好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建设，经局班子研究同意，现将《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5月28日


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工作，推动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项目建设有序、高效开展，达到预期目标。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5〕13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工作定位，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围绕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工作部署，以发展特色产品、振兴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为主线，以推动产品特色化、身份标识化、全程数字化为重点，着力将永福罗汉果打造成“特而优”“特而美”“特而强”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建立健全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与产业发展长效机制，为推进永福罗汉果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作出新贡献。
二、目标任务
依托永福罗汉果小镇加工企业聚集优势，大力支持罗汉果深初加工，以加工业为引领，着力构建罗汉果全产业链，进一步丰富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提高永福罗汉果产品附加值。支持2家罗汉果深初加工企业生产设备转型升级（其中深加工企业1家，初加工企业1家），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开发的深初加工产品类型数量在4个以上，实现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
三、项目实施
[bookmark: OLE_LINK3]（一）实施主体
1.项目实施主体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项目承建主体
（1）基本条件：永福县辖区内罗汉果深初加工企业，经营状况正常，无违纪违法行为和农产品安全事故发生，且联农带农能力强。
（2）评选方法：经主体申报、专家评审，对入选主体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本项目承担主体2个，评选方法详见附件。
（二）建设期限
2025年3月—2025年11月
四、建设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支持1家永福罗汉果深加工企业罗汉果甜苷等有效物质萃取智能化设备提升，开发罗汉果甜苷V、水蛋白等各类有效物质终端产品2个以上；支持1家永福罗汉果初加工企业罗汉果果芯智能化微波真空脱水设备提升，开发罗汉果果芯复配茶系列产品2个以上。鼓励罗汉果深初加工企业研发新产品，拓宽产品加工范围，丰富产品品种，推进罗汉果产品深初加工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发展，促进罗汉果产品加工从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加快罗汉果深初加工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产业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拳头产品”。
五、资金使用
资金来源为2025年广西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资金6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2家罗汉果深初加工企业进行加工能力扩产升级，加工设备设施改造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支出。项目采用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补助，补助资金不超过总投资的50%。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班长的工作专班，统筹协调项目建设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办公室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分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要负责做好项目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制定工作计划、落实工作责任，确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bookmark: _GoBack]（二）强化监督检查。县农业农村局将不定期地对项目建设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确保真正落到实处。
（三）强化资金管理。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涉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四）强化档案管理。要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制度，及时收集、整理、归档从项目筹划到竣工验收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做到实施过程有记载、有图片、有影像，为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提供佐证材料。 

附件：1.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
开发试点项目申报表
2.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
开发试点项目承担主体评分表
















附件1
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
开发试点项目申报表

	项目申报单位
	          （盖章）

	法 人 代 表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及现有条件
	

	项目经费预算
	总投资（万元）
	申请补助资金（万元）

	
	
	

	拟建设内容
	


	备注
	




附件2
2025年永福罗汉果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
保护开发试点项目承担主体评分表

主体名称：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基本条件
	以罗汉果加工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经营状况正常，无违纪违法行为和农产品安全事故发生（20）。
	20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生产过程规范化和标准化（10分）。
	10
	

	
	联农带农机制健全，联农带农能力强：1.带动人数1000人以上（10分)。2.带动人数2000人以上（20分）。
	20
	

	优选条件
	1.2024年年销售收入1000万以上（10分）
2.2024年年销售收入2000万以上（20分)
3.年销售收入低于1000万未得分
	20
	

	
	龙头企业:1.市级(10分)。2.区级（15分）。3.国家级(20分)。
	20
	

	
	企业入驻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10分）
	10
	

	总分
	
	100
	


总分：               

组长：                           成员：
— 1 —

